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號

原      告  江珮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邦哲律師

被      告  仁悅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建鑫  

訴訟代理人  馬潤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

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載為：一、確認被告以「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魏淇芸事務所壹零捌年度中院民公淇字

第1370號公證書所公證之兩造間房屋租賃契約書」對原告主

張之新臺幣（下同）609萬元違約金債權，以及執行費6960

元債權均不存在；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

3073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2年9月21日製作之

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其中所列次序第14項之違

約金609萬元，應更正為0元。嗣於訴訟中變更為：確認被告

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核與原訴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應准許其訴之變更。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其債權不存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則

該部分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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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認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

無違，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查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日持經公證之房屋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主張原告應

按月給付其87萬元之違約金，至原告遷讓房屋之日止，惟由

兩造所簽立之系爭租約第5條觀之，該條文係約定：「甲方

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此條內容

僅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

約金即87萬元，並非得「按月」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故

就違約金之債權應僅有87萬元。又原告自111年11月10日起

至113年6月10日遷讓房屋止共20個月未繳納租金，而每月之

租金為29萬元，故被告對原告尚有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債權金額為580萬元（29萬元×20個月=580萬元)。原告

於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給付押金69萬6000元。綜上，被告對

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及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原為

667萬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應為597萬4000元，故被告

主張之債權額逾此金額部分應無理由。如認被告得按月請求

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則此違約金之約定有過高之情事，請依

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至相當之數額。此外，被告所提出

予原告簽署之系爭租約屬於定型化契約，其中就第5條後段

「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等語部分，加重原告之

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

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

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云云。並聲明：確認被告對原告之

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翠福

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系爭租約，承租被告

所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及地下一層編號特1

號平面車位2個、地下六層編號96、101、102、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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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1、125號平面車位8個（下稱系爭租賃物），租金為

每月32萬元，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

止，原告並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

因新冠肺炎疫情，兩造於109年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

為29萬元。詎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即未按時給付

租金，迄至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日，積欠租金5個月

又18天（29萬×5+14,508）為1,464,508元；自112年4月29日

至113年7月11日遷讓房屋日止，違約期間為14個月又13天，

不足一月者不計，是被告得依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請求每月

租金29萬元三倍之違約金87萬元，違約金為1218萬元（29萬

×3×14），總計1364萬4508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被告

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系爭租賃物坐落

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

為大樓之一、二、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

有租約終止拒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

目的在於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

違約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

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事，

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23日言詞

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被告同意給

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月時間搬遷，審判

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

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

（代墊水、電費，民事訴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

執行費）之鉅額損失，是被告依約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並

無過高。此外，系爭租約係翠福祥公司為開店營業與被告簽

訂，而消費者保護法所指的「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

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系爭租約既經契約當事人

同意並經公證，則原告引用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

第11條之1規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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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

系爭租約，向被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2萬元，

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告並

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於109年

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元。

（二）系爭租約第5條：「乙方於租期屆滿或租期尚未屆滿但欠

繳租金（含預收支票跳票無法兌現）達二個月以上或違約

遭甲方逕行終止租約，應立即將租賃標的交還甲方，不得

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

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乙方及連帶保證人

丙方，絕無異議。」而甲方即被告，乙方即翠福祥公司，

丙方即原告。

（三）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

（四）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91號返還車位等事件（即本件被告

訴請翠福祥公司與本件原告將系爭租賃物騰空遷讓返還予

本件被告，下稱前案）所為第一審判決已確定。前案判決

本件被告全部勝訴，判決理由認定翠福祥公司於112年4月

28日收受前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時，系爭租約終止。

（五）翠福祥公司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

號執行事件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

（六）被告對原告之債權，應扣除押金69萬6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

交還之日止」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

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

內容乙節，有無理由？茲分別說明如下：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

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

分約定無效：…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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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所明定。惟查系爭租約第5條之

內容，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立即交還租賃物之

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與情理無違，自難謂

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縱使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亦得

由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尚難認違反民法

第247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效。故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

該部分無效，並無理由。

　　　2.次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

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

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

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

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

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

期間。」固然為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明定。但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

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務者。」而依翠福祥公司與原告於前案辯稱：

有繼續承租經營珠寶店之意願等語，有前案判決「被告

抗辯」欄所載內容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6頁），足見

翠福祥公司承租系爭租賃物係以營業為目的，非以消費

為目的，原告又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難謂為

消費者，即不適用上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至112年

修正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雖

規定：「租賃契約出租人及承租人間視為具消費關係，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但依同條例第3條第2款

已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住宅租賃契約

（以下簡稱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

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故同條例

所謂「租賃契約」限於居住用之建築物租賃，營業用之

建築物租賃則不適用上開規定，附此敘明。故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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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租約第5條該部分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無理由。

　　　3.況原告既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

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等語，

嗣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

至交還之日止」即違約金之約定為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

內容，前後牴觸，自相矛盾，欠缺一貫性，殊不可取，

附此敘明。

（二）依系爭租約第5條「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

至交還之日止」之約定，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

87萬元，是否得「按月」請求之？茲說明如下：

　　　1.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而探求當事人

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

去之事實暨交易上之習慣，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

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

字第1778號判決要旨參照）。

　　　2.如按原告主張之解釋，則上開契約文字應修改為類似於

「則不論何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以單月租金三倍

計算之違約金」且刪除「至交還之日止」，始為明確。

但按此解釋之結果，已逸出契約文字最大可能之文義，

尤其牴觸「至交還之日止」具有繼續性累積之意涵，故

不容原告曲解之。

　　　3.通觀系爭租約，其第5條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

立即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而

此違約金之約定，無非預就租約終止後承租人遲不交還

租賃物之情形，課予違約金懲罰，以達促使承租人盡快

交還租賃物之目的。若不論何時交還之違約金均相同，

即與其目的不合，故理應解釋為按月計罰，拖越久就會

罰越多，始符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三）前揭約定之違約金，應否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茲

說明如下：

　　　1.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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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2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

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

衡量之標準，而非以僅約定一日之違約金額若干為衡量

之標準（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要旨參照）。

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

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79年

台上字第1915號判例要旨參照）。惟按懲罰性違約金，

係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

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至債務人關於其因債之

關係所應負之一切責任均不因其給付違約金而受影響，

故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此與以違約金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之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自不相同（最高法

院8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要旨參照）。但若所約定

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

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

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要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5條既約定「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

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係依違約之日數而與日俱增，

並非預定一定之賠償總額，符合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

關於「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之情形，故應屬懲罰性

違約金性質，則依上開說明，僅於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

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始得依民法第252條

之規定酌減。

　　　3.依翠福祥公司於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

於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

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號執行事件始將系爭租賃物點交

返還被告之情狀，翠福祥公司並未因前揭違約金之約定

而盡快交還租賃物，一路拖延至前案判決確定後經強制

執行，逾期交還租賃物之期間超逾14個月，故足認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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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不算太高，以至於翠福祥公司與原告無懼之。

　　　4.參以被告所稱：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

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之一、二、

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終止拒

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於

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

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

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

事，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

23日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

時，被告同意給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

個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

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

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水、電費，民事訴

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之鉅額損失

等情，核與情理無違，且未據原告爭執，自非無可信。

反觀原告則未能說明並舉證證明前揭約定之違約金過高

至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存在。

　　　5.據上所論，前揭約定之違約金，並不能依民法第252條

之規定酌減。

（四）準此計算，被告主張原告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

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計算明細詳如

被告所辯），經核無不合（被告容有少算或漏算部分，應

不得審究）。則原告主張「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

4000元部分不存在」，亦即其主張兩造所主張被告債權額

之差額6,974,508元部分債權不存在，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

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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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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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號
原      告  江珮玲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邦哲律師
被      告  仁悅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建鑫  
訴訟代理人  馬潤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載為：一、確認被告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魏淇芸事務所壹零捌年度中院民公淇字第1370號公證書所公證之兩造間房屋租賃契約書」對原告主張之新臺幣（下同）609萬元違約金債權，以及執行費6960元債權均不存在；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3073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2年9月21日製作之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其中所列次序第14項之違約金609萬元，應更正為0元。嗣於訴訟中變更為：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核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准許其訴之變更。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其債權不存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則該部分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無違，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查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日持經公證之房屋租賃契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主張原告應按月給付其87萬元之違約金，至原告遷讓房屋之日止，惟由兩造所簽立之系爭租約第5條觀之，該條文係約定：「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此條內容僅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並非得「按月」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故就違約金之債權應僅有87萬元。又原告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3年6月10日遷讓房屋止共20個月未繳納租金，而每月之租金為29萬元，故被告對原告尚有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金額為580萬元（29萬元×20個月=580萬元)。原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給付押金69萬6000元。綜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及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原為667萬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應為597萬4000元，故被告主張之債權額逾此金額部分應無理由。如認被告得按月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則此違約金之約定有過高之情事，請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至相當之數額。此外，被告所提出予原告簽署之系爭租約屬於定型化契約，其中就第5條後段「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等語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云云。並聲明：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翠福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系爭租約，承租被告所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及地下一層編號特1號平面車位2個、地下六層編號96、101、102、115、116、120、121、125號平面車位8個（下稱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2萬元，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告並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因新冠肺炎疫情，兩造於109年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元。詎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即未按時給付租金，迄至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日，積欠租金5個月又18天（29萬×5+14,508）為1,464,508元；自112年4月29日至113年7月11日遷讓房屋日止，違約期間為14個月又13天，不足一月者不計，是被告得依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請求每月租金29萬元三倍之違約金87萬元，違約金為1218萬元（29萬×3×14），總計1364萬4508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被告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之一、二、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終止拒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於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事，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23日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被告同意給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水、電費，民事訴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之鉅額損失，是被告依約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並無過高。此外，系爭租約係翠福祥公司為開店營業與被告簽訂，而消費者保護法所指的「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系爭租約既經契約當事人同意並經公證，則原告引用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系爭租約，向被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2萬元，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告並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於109年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元。
（二）系爭租約第5條：「乙方於租期屆滿或租期尚未屆滿但欠繳租金（含預收支票跳票無法兌現）達二個月以上或違約遭甲方逕行終止租約，應立即將租賃標的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乙方及連帶保證人丙方，絕無異議。」而甲方即被告，乙方即翠福祥公司，丙方即原告。
（三）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
（四）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91號返還車位等事件（即本件被告訴請翠福祥公司與本件原告將系爭租賃物騰空遷讓返還予本件被告，下稱前案）所為第一審判決已確定。前案判決本件被告全部勝訴，判決理由認定翠福祥公司於112年4月28日收受前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時，系爭租約終止。
（五）翠福祥公司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號執行事件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
（六）被告對原告之債權，應扣除押金69萬6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乙節，有無理由？茲分別說明如下：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固然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所明定。惟查系爭租約第5條之內容，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立即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與情理無違，自難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縱使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亦得由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尚難認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效。故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該部分無效，並無理由。
　　　2.次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固然為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明定。但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依翠福祥公司與原告於前案辯稱：有繼續承租經營珠寶店之意願等語，有前案判決「被告抗辯」欄所載內容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6頁），足見翠福祥公司承租系爭租賃物係以營業為目的，非以消費為目的，原告又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難謂為消費者，即不適用上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至112年修正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雖規定：「租賃契約出租人及承租人間視為具消費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但依同條例第3條第2款已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住宅租賃契約（以下簡稱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故同條例所謂「租賃契約」限於居住用之建築物租賃，營業用之建築物租賃則不適用上開規定，附此敘明。故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該部分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無理由。
　　　3.況原告既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等語，嗣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即違約金之約定為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前後牴觸，自相矛盾，欠缺一貫性，殊不可取，附此敘明。
（二）依系爭租約第5條「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之約定，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是否得「按月」請求之？茲說明如下：
　　　1.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而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暨交易上之習慣，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778號判決要旨參照）。
　　　2.如按原告主張之解釋，則上開契約文字應修改為類似於「則不論何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以單月租金三倍計算之違約金」且刪除「至交還之日止」，始為明確。但按此解釋之結果，已逸出契約文字最大可能之文義，尤其牴觸「至交還之日止」具有繼續性累積之意涵，故不容原告曲解之。
　　　3.通觀系爭租約，其第5條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立即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而此違約金之約定，無非預就租約終止後承租人遲不交還租賃物之情形，課予違約金懲罰，以達促使承租人盡快交還租賃物之目的。若不論何時交還之違約金均相同，即與其目的不合，故理應解釋為按月計罰，拖越久就會罰越多，始符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三）前揭約定之違約金，應否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茲說明如下：
　　　1.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而非以僅約定一日之違約金額若干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要旨參照）。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例要旨參照）。惟按懲罰性違約金，係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至債務人關於其因債之關係所應負之一切責任均不因其給付違約金而受影響，故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與以違約金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自不相同（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要旨參照）。但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要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5條既約定「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係依違約之日數而與日俱增，並非預定一定之賠償總額，符合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關於「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之情形，故應屬懲罰性違約金性質，則依上開說明，僅於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始得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
　　　3.依翠福祥公司於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於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號執行事件始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之情狀，翠福祥公司並未因前揭違約金之約定而盡快交還租賃物，一路拖延至前案判決確定後經強制執行，逾期交還租賃物之期間超逾14個月，故足認前揭違約金不算太高，以至於翠福祥公司與原告無懼之。
　　　4.參以被告所稱：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之一、二、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終止拒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於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事，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23日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被告同意給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水、電費，民事訴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之鉅額損失等情，核與情理無違，且未據原告爭執，自非無可信。反觀原告則未能說明並舉證證明前揭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存在。
　　　5.據上所論，前揭約定之違約金，並不能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
（四）準此計算，被告主張原告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計算明細詳如被告所辯），經核無不合（被告容有少算或漏算部分，應不得審究）。則原告主張「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亦即其主張兩造所主張被告債權額之差額6,974,508元部分債權不存在，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號
原      告  江珮玲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邦哲律師
被      告  仁悅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建鑫  
訴訟代理人  馬潤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
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載為：一、確認被告以「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魏淇芸事務所壹零捌年度中院民公淇字
    第1370號公證書所公證之兩造間房屋租賃契約書」對原告主
    張之新臺幣（下同）609萬元違約金債權，以及執行費6960
    元債權均不存在；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3
    073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2年9月21日製作之強
    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其中所列次序第14項之違約
    金609萬元，應更正為0元。嗣於訴訟中變更為：確認被告對
    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核與原訴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
    准許其訴之變更。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其債權不存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則
    該部分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
    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認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
    無違，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查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日持經公證之房屋租賃契
    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主張原告應按
    月給付其87萬元之違約金，至原告遷讓房屋之日止，惟由兩
    造所簽立之系爭租約第5條觀之，該條文係約定：「甲方得
    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此條內容僅
    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
    金即87萬元，並非得「按月」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故就
    違約金之債權應僅有87萬元。又原告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
    13年6月10日遷讓房屋止共20個月未繳納租金，而每月之租
    金為29萬元，故被告對原告尚有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債權金額為580萬元（29萬元×20個月=580萬元)。原告於
    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給付押金69萬6000元。綜上，被告對原
    告之違約金債權及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原為66
    7萬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應為597萬4000元，故被告主
    張之債權額逾此金額部分應無理由。如認被告得按月請求租
    金三倍之違約金，則此違約金之約定有過高之情事，請依民
    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至相當之數額。此外，被告所提出予
    原告簽署之系爭租約屬於定型化契約，其中就第5條後段「
    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等語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
    ，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
    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云云。並聲明：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
    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翠福
    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系爭租約，承租被告
    所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及地下一層編號特1號平
    面車位2個、地下六層編號96、101、102、115、116、120、
    121、125號平面車位8個（下稱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
    2萬元，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
    告並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因新冠
    肺炎疫情，兩造於109年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
    元。詎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即未按時給付租金，
    迄至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日，積欠租金5個月又18天
    （29萬×5+14,508）為1,464,508元；自112年4月29日至113
    年7月11日遷讓房屋日止，違約期間為14個月又13天，不足
    一月者不計，是被告得依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請求每月租金2
    9萬元三倍之違約金87萬元，違約金為1218萬元（29萬×3×14
    ），總計1364萬4508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被告本於系
    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
    西屯區惠中路與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
    之一、二、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
    終止拒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
    於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金
    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知翠福
    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事，不思理
    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23日言詞辯論庭
    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被告同意給予一個
    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
    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
    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
    水、電費，民事訴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
    ）之鉅額損失，是被告依約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並無過高
    。此外，系爭租約係翠福祥公司為開店營業與被告簽訂，而
    消費者保護法所指的「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系爭租約既經契約當事人同意並
    經公證，則原告引用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
    之1規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
      系爭租約，向被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2萬元，
      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告並
      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於109年1
      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元。
（二）系爭租約第5條：「乙方於租期屆滿或租期尚未屆滿但欠
      繳租金（含預收支票跳票無法兌現）達二個月以上或違約
      遭甲方逕行終止租約，應立即將租賃標的交還甲方，不得
      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
      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乙方及連帶保證人
      丙方，絕無異議。」而甲方即被告，乙方即翠福祥公司，
      丙方即原告。
（三）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
（四）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91號返還車位等事件（即本件被告
      訴請翠福祥公司與本件原告將系爭租賃物騰空遷讓返還予
      本件被告，下稱前案）所為第一審判決已確定。前案判決
      本件被告全部勝訴，判決理由認定翠福祥公司於112年4月
      28日收受前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時，系爭租約終止。
（五）翠福祥公司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
      號執行事件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
（六）被告對原告之債權，應扣除押金69萬6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交
      還之日止」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
      ，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
      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
      容乙節，有無理由？茲分別說明如下：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
        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
        分約定無效：…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固然
        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所明定。惟查系爭租約第5條之
        內容，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立即交還租賃物之
        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與情理無違，自難謂
        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縱使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亦得
        由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尚難認違反民法
        第247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效。故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
        該部分無效，並無理由。
　　　2.次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
        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
        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
        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
        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
        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
        期間。」固然為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明定。但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
        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務者。」而依翠福祥公司與原告於前案辯稱：
        有繼續承租經營珠寶店之意願等語，有前案判決「被告
        抗辯」欄所載內容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6頁），足見
        翠福祥公司承租系爭租賃物係以營業為目的，非以消費
        為目的，原告又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難謂為
        消費者，即不適用上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至112年
        修正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雖規
        定：「租賃契約出租人及承租人間視為具消費關係，適
        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但依同條例第3條第2款已
        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住宅租賃契約（
        以下簡稱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租
        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故同條例所
        謂「租賃契約」限於居住用之建築物租賃，營業用之建
        築物租賃則不適用上開規定，附此敘明。故原告主張系
        爭租約第5條該部分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無理由。
　　　3.況原告既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
        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等語，
        嗣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
        交還之日止」即違約金之約定為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
        容，前後牴觸，自相矛盾，欠缺一貫性，殊不可取，附
        此敘明。
（二）依系爭租約第5條「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
      至交還之日止」之約定，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
      87萬元，是否得「按月」請求之？茲說明如下：
　　　1.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而探求當事人
        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
        去之事實暨交易上之習慣，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
        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
        字第1778號判決要旨參照）。
　　　2.如按原告主張之解釋，則上開契約文字應修改為類似於
        「則不論何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以單月租金三倍
        計算之違約金」且刪除「至交還之日止」，始為明確。
        但按此解釋之結果，已逸出契約文字最大可能之文義，
        尤其牴觸「至交還之日止」具有繼續性累積之意涵，故
        不容原告曲解之。
　　　3.通觀系爭租約，其第5條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
        立即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而
        此違約金之約定，無非預就租約終止後承租人遲不交還
        租賃物之情形，課予違約金懲罰，以達促使承租人盡快
        交還租賃物之目的。若不論何時交還之違約金均相同，
        即與其目的不合，故理應解釋為按月計罰，拖越久就會
        罰越多，始符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三）前揭約定之違約金，應否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茲
      說明如下：
　　　1.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
        第252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
        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
        衡量之標準，而非以僅約定一日之違約金額若干為衡量
        之標準（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要旨參照）。
        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
        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79年
        台上字第1915號判例要旨參照）。惟按懲罰性違約金，
        係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
        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至債務人關於其因債之
        關係所應負之一切責任均不因其給付違約金而受影響，
        故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此與以違約金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之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自不相同（最高法
        院8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要旨參照）。但若所約定
        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
        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
        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要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5條既約定「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
        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係依違約之日數而與日俱增，
        並非預定一定之賠償總額，符合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
        關於「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之情形，故應屬懲罰性
        違約金性質，則依上開說明，僅於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
        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始得依民法第252條
        之規定酌減。
　　　3.依翠福祥公司於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於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號執行事件始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之情狀，翠福祥公司並未因前揭違約金之約定而盡快交還租賃物，一路拖延至前案判決確定後經強制執行，逾期交還租賃物之期間超逾14個月，故足認前揭違約金不算太高，以至於翠福祥公司與原告無懼之。
　　　4.參以被告所稱：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
        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之一、二、
        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終止拒
        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於
        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
        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
        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
        事，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
        23日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
        ，被告同意給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
        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
        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
        ，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水、電費，民事訴訟
        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之鉅額損失等
        情，核與情理無違，且未據原告爭執，自非無可信。反
        觀原告則未能說明並舉證證明前揭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
        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存在。
　　　5.據上所論，前揭約定之違約金，並不能依民法第252條
        之規定酌減。
（四）準此計算，被告主張原告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
      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計算明細詳如
      被告所辯），經核無不合（被告容有少算或漏算部分，應
      不得審究）。則原告主張「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
      000元部分不存在」，亦即其主張兩造所主張被告債權額
      之差額6,974,508元部分債權不存在，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
      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號
原      告  江珮玲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邦哲律師
被      告  仁悅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建鑫  
訴訟代理人  馬潤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載為：一、確認被告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魏淇芸事務所壹零捌年度中院民公淇字第1370號公證書所公證之兩造間房屋租賃契約書」對原告主張之新臺幣（下同）609萬元違約金債權，以及執行費6960元債權均不存在；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3073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2年9月21日製作之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其中所列次序第14項之違約金609萬元，應更正為0元。嗣於訴訟中變更為：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核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准許其訴之變更。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其債權不存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則該部分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無違，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查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日持經公證之房屋租賃契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主張原告應按月給付其87萬元之違約金，至原告遷讓房屋之日止，惟由兩造所簽立之系爭租約第5條觀之，該條文係約定：「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此條內容僅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並非得「按月」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故就違約金之債權應僅有87萬元。又原告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3年6月10日遷讓房屋止共20個月未繳納租金，而每月之租金為29萬元，故被告對原告尚有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金額為580萬元（29萬元×20個月=580萬元)。原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給付押金69萬6000元。綜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及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原為667萬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應為597萬4000元，故被告主張之債權額逾此金額部分應無理由。如認被告得按月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則此違約金之約定有過高之情事，請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至相當之數額。此外，被告所提出予原告簽署之系爭租約屬於定型化契約，其中就第5條後段「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等語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云云。並聲明：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翠福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系爭租約，承租被告所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及地下一層編號特1號平面車位2個、地下六層編號96、101、102、115、116、120、121、125號平面車位8個（下稱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2萬元，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告並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因新冠肺炎疫情，兩造於109年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元。詎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即未按時給付租金，迄至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日，積欠租金5個月又18天（29萬×5+14,508）為1,464,508元；自112年4月29日至113年7月11日遷讓房屋日止，違約期間為14個月又13天，不足一月者不計，是被告得依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請求每月租金29萬元三倍之違約金87萬元，違約金為1218萬元（29萬×3×14），總計1364萬4508元，扣除押金69萬6000元，被告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之一、二、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終止拒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於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事，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23日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被告同意給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水、電費，民事訴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之鉅額損失，是被告依約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並無過高。此外，系爭租約係翠福祥公司為開店營業與被告簽訂，而消費者保護法所指的「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系爭租約既經契約當事人同意並經公證，則原告引用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為負責人之翠福祥公司與被告於108年12月10日簽訂系爭租約，向被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金為每月32萬元，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12月9日止，原告並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並經公證在案。嗣於109年12月10日協商調降每月租金為29萬元。
（二）系爭租約第5條：「乙方於租期屆滿或租期尚未屆滿但欠繳租金（含預收支票跳票無法兌現）達二個月以上或違約遭甲方逕行終止租約，應立即將租賃標的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乙方及連帶保證人丙方，絕無異議。」而甲方即被告，乙方即翠福祥公司，丙方即原告。
（三）翠福祥公司自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
（四）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91號返還車位等事件（即本件被告訴請翠福祥公司與本件原告將系爭租賃物騰空遷讓返還予本件被告，下稱前案）所為第一審判決已確定。前案判決本件被告全部勝訴，判決理由認定翠福祥公司於112年4月28日收受前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時，系爭租約終止。
（五）翠福祥公司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號執行事件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
（六）被告對原告之債權，應扣除押金69萬6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部分，加重原告之責任，且被告為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乙節，有無理由？茲分別說明如下：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固然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所明定。惟查系爭租約第5條之內容，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立即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與情理無違，自難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縱使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亦得由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尚難認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效。故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該部分無效，並無理由。
　　　2.次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固然為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明定。但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依翠福祥公司與原告於前案辯稱：有繼續承租經營珠寶店之意願等語，有前案判決「被告抗辯」欄所載內容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6頁），足見翠福祥公司承租系爭租賃物係以營業為目的，非以消費為目的，原告又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難謂為消費者，即不適用上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至112年修正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雖規定：「租賃契約出租人及承租人間視為具消費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但依同條例第3條第2款已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住宅租賃契約（以下簡稱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故同條例所謂「租賃契約」限於居住用之建築物租賃，營業用之建築物租賃則不適用上開規定，附此敘明。故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該部分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無理由。
　　　3.況原告既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係約定如原告有違約之情事時，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等語，嗣又主張系爭租約第5條後段關於「如不即時交還……至交還之日止」即違約金之約定為無效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前後牴觸，自相矛盾，欠缺一貫性，殊不可取，附此敘明。
（二）依系爭租約第5條「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之約定，被告得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即87萬元，是否得「按月」請求之？茲說明如下：
　　　1.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而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暨交易上之習慣，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778號判決要旨參照）。
　　　2.如按原告主張之解釋，則上開契約文字應修改為類似於「則不論何時交還，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以單月租金三倍計算之違約金」且刪除「至交還之日止」，始為明確。但按此解釋之結果，已逸出契約文字最大可能之文義，尤其牴觸「至交還之日止」具有繼續性累積之意涵，故不容原告曲解之。
　　　3.通觀系爭租約，其第5條無非明定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應立即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及違反此項義務之違約金。而此違約金之約定，無非預就租約終止後承租人遲不交還租賃物之情形，課予違約金懲罰，以達促使承租人盡快交還租賃物之目的。若不論何時交還之違約金均相同，即與其目的不合，故理應解釋為按月計罰，拖越久就會罰越多，始符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三）前揭約定之違約金，應否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茲說明如下：
　　　1.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而非以僅約定一日之違約金額若干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要旨參照）。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例要旨參照）。惟按懲罰性違約金，係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至債務人關於其因債之關係所應負之一切責任均不因其給付違約金而受影響，故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與以違約金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自不相同（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要旨參照）。但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要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5條既約定「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三倍之違約金至交還之日止」，係依違約之日數而與日俱增，並非預定一定之賠償總額，符合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關於「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之情形，故應屬懲罰性違約金性質，則依上開說明，僅於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始得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
　　　3.依翠福祥公司於111年11月10日起未繳納租金予被告，於112年4月28日系爭租約終止，於113年7月11日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4043號執行事件始將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被告之情狀，翠福祥公司並未因前揭違約金之約定而盡快交還租賃物，一路拖延至前案判決確定後經強制執行，逾期交還租賃物之期間超逾14個月，故足認前揭違約金不算太高，以至於翠福祥公司與原告無懼之。
　　　4.參以被告所稱：系爭租賃物坐落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與市政北五路之角地邊間，雙面臨路，為大樓之一、二、三層樓，並設有私用電梯，系爭租約所以有租約終止拒不搬遷之違約罰則，其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目的在於促使承租人於無能力給付租金時，顧及需負擔高額違約金盡速搬遷他處，被告得以再行出租或銷售，然原告既知翠福祥公司營業狀況欠佳，卻仍極盡欺瞞及刁難之能事，不思理性協商，於遷讓房屋事件中，對於112年8月23日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提議給予期日搬遷之和解方案時，被告同意給予一個月時間，原告竟稱店內物件需6個月時間搬遷，審判長聞言即表明此條件無法調解，隨即定宣判日期，原告於判決確定後，仍以種種藉拒絕搬遷，致使被告蒙受人力及財力（代墊水、電費，民事訴訟費、給付租金及遷讓房屋之強制執行費）之鉅額損失等情，核與情理無違，且未據原告爭執，自非無可信。反觀原告則未能說明並舉證證明前揭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至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之例外情形存在。
　　　5.據上所論，前揭約定之違約金，並不能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酌減。
（四）準此計算，被告主張原告為翠福祥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本於系爭租約之債權總額為1294萬8508元（計算明細詳如被告所辯），經核無不合（被告容有少算或漏算部分，應不得審究）。則原告主張「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亦即其主張兩造所主張被告債權額之差額6,974,508元部分債權不存在，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597萬4000元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